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6-022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15：00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38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文化中心五楼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肖巍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代表股份 918,727,5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3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692,944,9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1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25,782,5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222%。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3,005,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代表股份3,005,6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3%。
（三）公司部分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均已向公司董事会履行了请假程序；其他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均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
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议案1.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建宁先生、肖巍先生二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如下：1.01换届选举李建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85,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3,7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77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李建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2换届选举肖巍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5,5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3,7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099％。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肖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议案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范海峰先生、张新先生、黄天东先生、欧永良先生四人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前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表决结果如下：2.01换届选举范海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6,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4,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32％。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范海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换届选举张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5,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3,8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33％。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张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3换届选举黄天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6,5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4,7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32％。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黄天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4换届选举欧永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596,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4,7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31%。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欧永良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注：以上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彭明致律师、陈妍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6-023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8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
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6年5月20日16:0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文化中心五楼
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其中：李
建宁先生、范海峰先生、欧永良先生采用通讯方式表决。经全体董事推选，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肖
巍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广州
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一、会议形成以下决议1、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李建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2、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肖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3、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李建宁（主任委员）、肖巍、卜永彪、范海峰、黄天东
（2）审计委员会：范海峰（主任委员）、张新、卜永彪
（3）提名委员会：黄天东（主任委员）、李建宁、欧永良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欧永良（主任委员）、范海峰、张新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肖巍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于富

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陈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小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总法律顾问，聘任彭国林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前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出席会议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4.1 关于聘任肖巍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4.2 关于聘任于富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4.3 关于聘任陈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4.4 关于聘任杨小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4.5关于聘任彭国林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全票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的《关

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换届选举的公告》。
5、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彭月燕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全票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换届选举的公告》。6、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丹娜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的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1、李建宁先生个人简历
李建宁先生，1967年 3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乐器设计

（钢琴）高级工艺美术师，1990年入职珠江钢琴，先后担任公司团委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常务副
总经理、副董事长（代理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宁先生持有公司79.3万股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2、肖巍先生个人简历

肖巍先生，1972年9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工程硕士，钢琴高级乐器设计师，1995年入职珠
江钢琴，先后担任公司技术部科员、技术部副科长、技术部部长助理、技术部副经理、副总经理，现任
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巍先生持有公司20.15万股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3、于富瑜女士个人简历

于富瑜女士，1983年5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工学硕士学位，乐器设计师，助理政工师。曾
任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科员、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组织部副部长，全资子公司北京珠江钢
琴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常务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北京珠江钢琴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广州珠江钢琴集团音乐制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全
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珠江钢琴制造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参股公司乐海民族乐器发展（河北）有限公司董事以及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富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4、陈嘉先生个人简历

陈嘉先生，1982年1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曾任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政
府办公室科员、综合调研科副科长、秘书科主任科员，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
科科长，中共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任科员、组织处副处长，组织部部长，共青团广东
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5、杨小强先生个人简历

杨小强先生，1986年3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法学硕士学位，持有专业技术职务及职（执）业
资格：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法律职业资格、企业法律顾问资格、高级经济师、中级审计师、基金从业人
员资格。曾任职于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总法
律顾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小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6、彭国林先生个人简历

彭国林先生，1981年1月出生，中国籍，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持有专业技术职务及职（执）业
资格：注册会计师、会计师、税务师。曾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桂林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兼审计经理，深圳市众投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管财
务总监。现任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董事及本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财务
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国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要求的相关规定。7、彭月燕先生个人简历

彭月燕先生，1973年5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曾任公司财务科科员、物资科科
员、物资科科长助理、物资计划科副科长、物流部主管；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财
务部经理、物流部经理。现任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董事及本公司纪委委员、审
计部副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月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与
其所聘岗位相适应的任职经历、履职能力和条件。8、李丹娜女士个人简历

李丹娜女士，1992年9月出生，中国籍，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曾任职于公司战略投资部，现任
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已获得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丹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证
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6-02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李建宁先生、肖巍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选举范海峰先生、张新先生、黄天东先生、欧永良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卜永彪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李建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
举肖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所聘岗位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中禁止
任职的情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人数合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6-025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
案》以及《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副董事长肖巍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于富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陈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小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聘
任彭国林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彭月燕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聘任李丹娜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均符合所聘岗位的任职要求，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情形。杨小强先生、李丹娜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任职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董事会秘书
杨小强

020-81514020
020-81503515
yxq@prpiano.cn

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38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李丹娜

020-81514020
020-81503515
ldn@prpiano.cn

二、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的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林建青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仍担任公司下属子公

司董事长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建青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林建青女士在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8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33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大楼101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56
899,845,042
34.974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陈平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2、董事会秘书戴耀珊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5,487,913
比例（%）
99.5157

反对
票数

3,428,429
比例（%）
0.3810

弃权
票数

928,700
比例（%）
0.1033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5,625,213
比例（%）
99.5310

反对
票数

3,450,529
比例（%）
0.3834

弃权
票数

769,300
比例（%）
0.0856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5,614,613
比例（%）
99.5298

反对
票数

3,417,429
比例（%）
0.3797

弃权
票数

813,000
比例（%）
0.0905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1,953,954
比例（%）
99.1230

反对
票数

6,824,816
比例（%）
0.7584

弃权
票数

1,066,272
比例（%）
0.1186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2,255,213
比例（%）
95.8226

反对
票数

36,502,129
比例（%）
4.0564

弃权
票数

1,087,700
比例（%）
0.1210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560,213
比例（%）
99.4126

反对
票数

4,107,429
比例（%）
0.4564

弃权
票数

1,177,400
比例（%）
0.1310

7.00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7.01议案名称：董事长陈平绪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3,672,017
比例（%）
99.3819

反对
票数

4,221,364
比例（%）
0.4694

弃权
票数

1,336,297
比例（%）
0.1487

7.02议案名称：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袁长长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3,785,688
比例（%）
98.5418

反对
票数

4,343,664
比例（%）
1.1152

弃权
票数

1,335,297
比例（%）
0.3430

7.03 议案名称：董事兼总经理吴敌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3,669,917
比例（%）
99.3819

反对
票数

4,253,364
比例（%）
0.4730

弃权
票数

1,304,397
比例（%）
0.1451

7.04 议案名称：董事宁红涛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2,469,177
比例（%）
99.3738

反对
票数

4,340,564
比例（%）
0.4833

弃权
票数

1,282,497
比例（%）
0.1429

7.05 议案名称：董事兼副总经理李鹏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3,826,945
比例（%）
99.3650

反对
票数

4,324,964
比例（%）
0.4807

弃权
票数

1,386,997
比例（%）
0.1543

7.06 议案名称：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年德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126,081
比例（%）
99.3644

反对
票数

4,321,364
比例（%）
0.4802

弃权
票数

1,397,597
比例（%）
0.1554

7.07 议案名称：职工代表董事李华祥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219,481
比例（%）
99.3748

反对
票数

4,268,064
比例（%）
0.4743

弃权
票数

1,357,497
比例（%）
0.1509

7.08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杨雄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130,981
比例（%）
99.3649

反对
票数

4,290,464
比例（%）
0.4768

弃权
票数

1,423,597
比例（%）
0.1583

7.09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卢馨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297,581
比例（%）
99.3835

反对
票数

4,253,564
比例（%）
0.4726

弃权
票数

1,293,897
比例（%）
0.1439

7.10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曾幸荣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268,981
比例（%）
99.3803

反对
票数

4,285,764
比例（%）
0.4762

弃权
票数

1,290,297
比例（%）
0.1435

7.11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孟跃中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285,681
比例（%）
99.3821

反对
票数

4,267,264
比例（%）
0.4742

弃权
票数

1,292,097
比例（%）
0.1437

7.12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张继承的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301,781
比例（%）
99.3839

反对
票数

4,250,264
比例（%）
0.4723

弃权
票数

1,292,997
比例（%）
0.143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4,557,716
比例（%）
99.4124

反对
票数

4,078,029
比例（%）
0.4531

弃权
票数

1,209,297
比例（%）
0.134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 2026 年中期

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开展期
货和衍生品业务额度预

计的议案

董事长陈平绪的 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
理袁长长的 2025 年度
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

董事兼总经理吴敌的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董事宁红涛的 2025 年
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

董事兼副总经理李鹏的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年德
的 2025 年度薪酬确认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职工代表董事李华祥的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独立董事杨雄的 2025
年度薪酬确认

独立董事卢馨的 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独 立 董 事 曾 幸 荣 的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独 立 董 事 孟 跃 中 的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独 立 董 事 张 继 承 的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同意

票数

195,241,854

195,231,254

191,570,595

161,871,854

194,176,854

193,904,022

193,782,722

193,903,922

193,838,622

193,749,722

193,742,722

193,836,122

193,747,622

193,914,222

193,885,622

193,902,322

193,918,422

比例（%）

97.8843

97.8790

96.0438

81.1543

97.3504

97.2136

97.1528

97.2136

97.1808

97.1363

97.1328

97.1796

97.1352

97.2187

97.2044

97.2128

97.2208

反对

票数

3,450,529

3,417,429

6,824,816

36,502,129

4,107,429

4,221,364

4,343,664

4,253,364

4,340,564

4,324,964

4,321,364

4,268,064

4,290,464

4,253,564

4,285,764

4,267,264

4,250,264

比例（%）

1.7299

1.7133

3.4216

18.3003

2.0593

2.1164

2.1777

2.1324

2.1761

2.1683

2.1665

2.1398

2.1510

2.1325

2.1487

2.1394

2.1309

弃权

票数

769,300

813,000

1,066,272

1,087,700

1,177,400

1,336,297

1,335,297

1,304,397

1,282,497

1,386,997

1,397,597

1,357,497

1,423,597

1,293,897

1,290,297

1,292,097

1,292,997

比例（%）

0.3858

0.4077

0.5346

0.5454

0.5903

0.6700

0.6695

0.6540

0.6431

0.6954

0.7007

0.6806

0.7138

0.6488

0.6469

0.6478

0.648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上述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2、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7.01至7.12项议案分别所涉及的于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的关联董事及其关联方），已分别就议案7.01至7.12逐项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永新、周鹏程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0303 2026年5月21日 星期四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
份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利”、“发行人”或“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将于2026 年5月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http://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中国金融
新闻网：www.financialnews.com.cn；经济参考网：https://
www.jjckb.cn）披露，供公众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嘉德利
（二）扩位简称：嘉德利
（三）股票代码：603435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5,916.7540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4,600.00万股，均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

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主板

企业上市后前5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
制；上市5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10%。公司股票
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

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
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
并确信自身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
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主要为36个月或

12个月，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36
个月、24 个月或 12 个月，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股份数量的
10%限售期为6个月。

本公司发行后的总股本为45,916.7540万股，其中本次新
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为3,568.7542万股，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为7.77%。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
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与行业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

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截至
2026年5月8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70.43倍。

截至2026年5月8日（T-3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
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00237.SH

002263.SZ

833243.NQ

9609.HK

均值（剔除大东南􀏘龙辰科技）

证券简称

铜峰电子

大东南

龙辰科技

海伟股份

T-3日股
票收盘价

（元/
股）

9.25

4.35

-

5.42

2025年扣
非前EPS
（元/
股）

0.1901

0.0098

0.8387

0.2983

2025年扣非
后EPS（元/

股）

0.1726

0.0066

0.8197

0.3292

对应2025年
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

前）

48.66

443.88

-

18.17

33.42

对应2025年
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后）

53.59

659.09

-

16.46

35.03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6年5月8日（T-3日）。
注1：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注2：2025年扣非前/后EPS=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T-3日（2026年5月8日）总股本；

注3：海伟股份收盘价换算汇率为2026年5月8日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1港元对人民币0.87463元；

注4：计算可比公司市盈率均值时，剔除异常值大东南；龙辰科技自2025

年6月27日起停牌，亦剔除。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15.76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26.74倍（每股收益按照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6.66倍（每股收益按照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29.72倍（每股收益按照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29.63倍（每股收益按照2025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15.76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5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29.72倍，低于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

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静态市盈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

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

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主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

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

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

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

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

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泽忠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杏秀路790号

联系人：黄圣权

电话：0595-87599688

2、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

厦

保荐代表人：张小宙、陈建

电话：020-66338888

发行人：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6-32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1.2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2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130,471,62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25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13,089,532.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 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3. 扣税说明

（1）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5元。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1.12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由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125元。

（4）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的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人民币1.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535-3031588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A股代码：600015 A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6—1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夏银行”或“本行”）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郭鹏先生为本行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其董事任职资格尚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核准，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之日起，至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郭鹏先生简历如下：
郭鹏，男，1976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工程师。曾任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常委、组织干部处处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北京市密云县政府副县长（副局级），北京市密云区政

府副区长；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纪委常委，市监察委员会派
出北京冬奥组委监察专员，二级高级监察官。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郭鹏先生持有本行股票10,000股；其与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近三年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
信等不良记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
行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董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